
 
 
 

總額 1,344,000,000 港元   

於二零一一年到期之有擔保零息可換股債券  

(「可換股債券」 ) 

(股 份 代 號  ： 2559 ) 

 

致可換股債券持有人  

調整兌換價通告   
 
 
 
謹 此 提 述 可 換 股 債 券 之 條 款 及 條 件 （ 「 該 條 款 及 條 件 」 ） ， 除 文 義 另 有 指

明 外，本 公 告 所 用 詞 彙，應 與 該 條 款 及 條 件 所 界 定 之 詞 彙，具 有 相 同 涵 義 。 

 

 

繼 超 大 現 代 農 業 （ 控 股 ） 有 限 公 司 （「 本 公 司 」）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月 十 六 日

之 公 告  ，以 及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月 三 十 日 所 發 出 通 函，當 中 有 關 發 行 紅 利 股

份 （ 「 發 行 紅 利 股 份 」 ） ， 即 向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名 列 在 本 公

司 股 東 名 冊 內 之 股 東 （「 該 股 東 」） ， 按 基 準 每 持 有 八 十 股 現 有 股 份 ， 配 發

一 股 本 公 司的新 股 份 （ 「 紅 利 股 份 」 ） ， 其 後 ， 該 股 東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一

月 二 十 八 日 的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上 ， 通 過 批 准 發 行 紅 利 股 份 ， 而 紅 利 股 份 已 於

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二 月 十 日 發 行 。  



 

根 據 該 條 款 及 條 件 第 6.3.2 及 6.4.9 條 件 的 規 定 ， 自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二 月 十 日

起，可 換 股 債 券 之 兌 換 價 已 由 每 股 6.72 港 元，調 整 至 每 股 6.61 港 元。有關

調 整 乃 由 於 發 行 紅 利 股 份 ， 同 時 亦 包 含 了 因 本 公 司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十 二 月 七

日，派 付 給 其 股 東 末 期 股 息 每 股 0.114 港 元，而從 截 至 二 零 零 六 年 六 月 三

十 日 止 財 政 年 度 結 轉 而 來，少 於 兌 換 價 之 1%的 調 整。除 上 述 調 整 外，可 換

股 債 券 之 所 有 其 他 條 款 及 條 件 ， 均 維 持 不 變 。 

 
 
 

 

承董事會命 
超大現代農業（控股）有限公司

主席 
郭浩  

 
 
 
 
 
香港，二零零七年十二月十四日 
 
 
 
於本公告日，本公司董事為： 
 
執行董事 ﹕郭浩先生、葉志明先生、李延博士、黄協英女士、況巧先生、陳俊華先生、陳志寶

先生；及 

 
獨立非執行董事 ﹕馮志堅先生、譚政豪先生、林順權教授及欒月文女士 

 
 
 
 


